
 

 

 

合众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合众安护优年两全保险（分红型） 

产品说明书 

 

 

 

 

 

 

 

 

 

 

风险提示： 

该产品为分红型保险产品。保单持有人可以保单红利的形式享有保险

公司分红型保险产品的盈余分配权，未来的保单红利为非保证利益，

其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在某些年度红利可能为零。 

 

 

 

 

 

 
 

 

 

 

 

本产品说明书所载信息供您在理解本产品时参考，各项内容均以《合众安护优年

两全保险（分红型）》条款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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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产品说明书中，“您”指投保人，“我们”、“本公司”均指合众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本主合同”指您与我们之间订立的“合众安护优年两全保险（分红型）合同”。 

【产品性质】 

合众安护优年两全保险（分红型）是分红两全保险。分红保险是指保险公司将其实际经营

成果产生的盈余，按一定比例向保单持有人进行分配的人身保险产品。两全保险是指既包含以

被保险人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又包含以被保险人生存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寿保险。 

【分红险主要投资策略】 

分红产品的投资管理遵循规范、稳健、高效的投资原则，坚持资产负债匹配，贯彻价值

投资理念，采用分散投资的基本策略，在保证流动性和安全性的前提下，追求长期稳定的投资

回报。 

【产品特色】 

1.交费灵活，长期受益：提供趸交、5年、10 年、15年、20 年五种交费期供客户选择，

保险期间长达至被保险人 100周岁。选择灵活，更好地满足客

户个性化需求。 

2.保单贷款，灵活周转：客户如急需资金周转，可选择保单贷款。保单贷款额度最高可

达现金价值的 80%。 

3.现金分红，分享成果：本产品为现金分红产品，参与公司年度红利分配，分享公司经

营成果。公司每年将根据上一会计年度分红保险业务的实际经

营状况确定红利分配方案，保单红利是不确定的。 

【投保须知】 

1.投保范围：被保险人 18-65周岁 

2.保险期间：保至 100 周岁 

3.交费方式：由您和我们约定并在保险单上载明 

【保险责任】 

在本主合同保险期间内，我们承担如下保险责任： 

满期保险金 

若本主合同未附加提前给付型护理保险，被保险人于保险期间届满仍生存，我们将按本

主合同的满期保险金约定金额给付满期保险金，本主合同终止。 

若本主合同附加了提前给付型护理保险，被保险人于保险期间届满仍生存，我们将按本

主合同及提前给付型护理保险合同的已交保险费之和给付满期保险金，本主合同终止。 

身故保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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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本主合同未附加提前给付型护理保险，被保险人身故，我们将按本主合同的身故保险

金约定金额给付身故保险金，本主合同终止。 

若本主合同附加了提前给付型护理保险，被保险人身故，我们将按下列四项金额的较大

者给付身故保险金，本主合同终止： 

1. 本主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36； 

2. 被保险人身故时本主合同的已交保险费×到达年龄对应的给付比例； 

3. 被保险人身故时本主合同及提前给付型护理保险合同的已交保险费之和； 

4. 被保险人身故时本主合同及提前给付型护理保险合同的保单年度末现金价值之和。 

前述各到达年龄对应的给付比例如下： 

到达年龄 给付比例 

18－40 周岁 160% 

41－60 周岁 140% 

61 周岁及以上 120% 

其中，到达年龄指的是被保险人原始投保年龄，加上被保险人身故时保单年度数，再减去

1 后所得到的年龄。 

若本主合同附加了提前给付型护理保险，在被保险人首次符合提前给付型护理保险所定

义的特定疾病长期护理保险金或意外伤残长期护理保险金的给付条件后，我们不再承担给付

本主合同的身故保险金与满期保险金责任，本主合同终止。 

其中，满期保险金及身故保险金的“约定金额”指投保人与我们约定的金额，会在本主合

同的《主要保险利益摘要表》中载明，该金额可能受您申请保全事项、基本保险金额变更等因

素影响。若该金额发生变更，则以变更后的金额为约定的金额。 

【责任免除】 

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我们不承担给付“身故保险金”的责任：  

（1） 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2） 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3） 被保险人自本主合同成立或者合同效力恢复之日起 2年内自杀，但被保险人自杀时

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4） 被保险人服用、吸食或注射毒品； 

（5） 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合法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 

（6） 战争、军事冲突、暴乱或武装叛乱； 

（7） 核爆炸、核辐射或核污染。 

发生上述第（1）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主合同终止，我们向投保人以外的其他

权利人退还保险单的现金价值，其他权利人为被保险人的继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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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上述第（2）-（7）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主合同终止，我们向您退还保险

单的现金价值。 

【其他免责条款】 

除上述责任免除情形外，本主合同中还有一些免除保险责任的条款，详见合众安护优年

两全保险（分红型）条款中“2.3 保险责任”、“4.2 保险事故通知”、“5.6 合同效力中

止”、“6.1 明确说明与如实告知”、“6.3 年龄性别错误”及部分“脚注释义”中标注突出

的字体内容。 

【保单利益】 

本主合同的保单利益为：满期保险金、身故保险金、保单红利以及现金价值。 

【红利来源】 

该产品的红利来源是公司分红保险业务经营的死差、利差和费差，即分红保险业务的实际

死亡率、实际投资收益率、实际费用率与公司定价假设之间的差异。 

【红利分配及领取方式】 

保单红利分配 

在本主合同有效期间内，我们每年将根据上一会计年度分红保险业务的实际经营状况确定

红利分配方案，本公司至少将当年度可分配盈余的 70%分配给保单持有人。我们每个保单年度

会向您寄送红利通知书，告知您分红的具体情况。 

该产品红利分配的方式是现金红利，即采用现金的方式分红。 

保单红利领取方式 

您在投保时可选择以下任何一种红利领取方式： 

（1） 累积生息：红利留存在本公司，以我们每年确定的红利累积利率按年复利储存生息，

并于您申请领取或本主合同终止时给付。 

（2） 抵交保险费：红利用于抵交下一期的应交保险费，如果抵交后仍有余额，则用于抵

交以后各期的应交保险费。交费期满后，抵交保险费方式自动变更为累积生息方式。 

如果您在投保时未选择红利领取方式，则以累积生息方式办理。 

在本主合同有效期间内，您可以变更红利领取方式，但需填写变更申请书并经我们审核同

意。变更后的红利领取方式将于下一红利派发日生效。红利领取方式的变更不影响按原领取方

式已分配的红利。  

【保单红利的影响因素】 

保单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不同保单年度由于公司经营的死差、利差和费差不同，分红水

平会有差别，也可能会出现死差、利差或费差为零或负值时没有红利分配的情况。同时保单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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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分配额度会因保额、保费、交费期限，以及被保险人的年龄、性别、保单年度等因素的不同

而有差别。 

【犹豫期】 

为了使您充分了解本主合同的保障范围，确定选择了合适的基本保险金额、交费期限和交

费金额，自您签收本主合同之日起，有 15 天的犹豫期。如果您在此期间提出解除本主合同，

需要填写书面申请书，并提供您的保险合同及有效身份证件，我们将在扣除不超过人民币 10

元的保单工本费后无息退还您所交的本主合同的保险费。自我们收到您解除合同的书面申请时

起，本主合同即被解除。 

【退保】 

犹豫期届满，您可申请解除本主合同。申请解除本主合同时，请您填写解除合同申请书并

向我们提供下列资料： 

（1）保险合同； 

（2）您的有效身份证件。 

自我们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时起，本主合同终止。我们自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之日起 30

日内向您退还保险单的现金价值。 

您在犹豫期后解除合同会遭受一定损失。 

【保险单的现金价值】 

本主合同保单年度末的现金价值会在保险单上载明。保单年度内的现金价值，您可以向我

们咨询。现金价值指保险单所具有的价值，通常体现为解除合同时，根据精算原理计算的，由

本公司退还的那部分金额。 

【宽限期】 

分期支付保险费的，您支付首期保险费后，除本合同另有约定外，如果您到期未支付保险

费，自保险费约定支付日的次日零时起 60 日为宽限期。宽限期内发生的保险事故，本公司仍

会承担保险责任，但在给付保险金时会扣减您欠交的保险费。 

如果您宽限期结束之后仍未支付保险费，则本主合同自宽限期满的次日零时起效力中止。 

【保单贷款】 

在本主合同有效期内，您可以申请并经我们审核同意后办理保单贷款。贷款金额不得超过

本主合同现金价值扣除各项欠款后余额的 80%，每次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 6个月，贷款利率和

还款方式按保单贷款申请书约定执行，计息方式为日复利。贷款利率由本公司分别于每年的一

月一日和七月一日确定并宣布。贷款本息在贷款到期时一并归还。若您到期未能足额偿还贷款

本息，则您所欠的贷款本金及利息将作为新的贷款本金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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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未还贷款本金及利息加上其他各项欠款达到本主合同现金价值时，本主合同的效力即行

中止。 

【信息披露】 

本公司每年向保单持有人提供一份红利通知书。客户可了解其分红保险保单的相关信息。 

【利益演示】 

客户在签单时所看到的产品利益演示所演示的红利水平纯粹是描述性的，仅供参考。该利

益演示是基于公司的精算及其他假设，不代表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代表对公司未来经营

业绩的预期，保单的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实际的红利水平由本公司的经营状况确定，可能高

于或低于该演示的红利水平。 

合女士（45 周岁）为自己投保合众安护优年两全保险（分红型），且未附加提前给付型

护理保险。保险期间为保至 100 周岁，选择的交费期限为 10 年，红利领取方式为累积生息。

基本保险金额为 3000元，年交保险费为 9024 元。 

合众安护优年两全保险（分红型）利益演示 

被保险人 45周岁/女/保至100 周岁/10年交/基本保险金额 3000 元/年交保险费 9024 元 

单位：元 

保单

年度 

保单年度

末年龄 

当年度保

险费 

累计保险

费 

身故 

保险金 

满期 

保险金 

当年度红利 累积红利 
现金 

价值 保证 

利益 

红利 

利益 

保证 

利益 

红利 

利益 

1 46 9024 9024 108000 0 0 42 0 42 2490 

2 47 9024 18047 108000 0 0 129 0 172 6121 

3 48 9024 27071 108000 0 0 218 0 394 10012 

4 49 9024 36095 108000 0 0 309 0 711 14924 

5 50 9024 45119 108000 0 0 402 0 1126 20180 

6 51 9024 54142 108000 0 0 496 0 1645 25798 

7 52 9024 63166 108000 0 0 593 0 2270 31797 

8 53 9024 72190 108000 0 0 691 0 3007 38198 

9 54 9024 81213 114637 0 0 791 0 3858 45006 

10 55 9024 90237 127374 0 0 894 0 4829 52224 

11 56 0 90237 127374 0 0 911 0 5836 54097 

12 57 0 90237 127374 0 0 928 0 6881 56033 

13 58 0 90237 127374 0 0 945 0 7963 58034 

14 59 0 90237 127374 0 0 962 0 9085 60102 

15 60 0 90237 127374 0 0 980 0 10247 62236 

16 61 0 90237 127374 0 0 999 0 11451 64436 

17 62 0 90237 127374 0 0 1017 0 12697 66703 

18 63 0 90237 127374 0 0 1036 0 13987 69034 

19 64 0 90237 127374 0 0 1055 0 15321 71430 

20 65 0 90237 127374 0 0 1074 0 16702 73891 

21 66 0 90237 127374 0 0 1094 0 18130 76417 

22 67 0 90237 127374 0 0 1114 0 19606 79007 

23 68 0 90237 127374 0 0 1134 0 21133 81663 

24 69 0 90237 127374 0 0 1155 0 22711 84385 

25 70 0 90237 127374 0 0 1176 0 24341 87176 

26 71 0 90237 127553 0 0 1197 0 26025 90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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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72 0 90237 130788 0 0 1219 0 27765 92915 

28 73 0 90237 134015 0 0 1241 0 29561 95796 

29 74 0 90237 137169 0 0 1262 0 31415 98668 

30 75 0 90237 140065 0 0 1284 0 33327 101518 

31 76 0 90237 142687 0 0 1305 0 35298 104338 

32 77 0 90237 145239 0 0 1325 0 37329 107111 

33 78 0 90237 147716 0 0 1345 0 39420 109817 

34 79 0 90237 149957 0 0 1364 0 41573 112443 

35 80 0 90237 151899 0 0 1382 0 43786 114975 

36 81 0 90237 153562 0 0 1400 0 46062 117404 

37 82 0 90237 154965 0 0 1416 0 48399 119714 

38 83 0 90237 156126 0 0 1431 0 50797 121894 

39 84 0 90237 156839 0 0 1445 0 53258 123951 

40 85 0 90237 157308 0 0 1457 0 55780 125883 

41 86 0 90237 157774 0 0 1469 0 58365 127670 

42 87 0 90237 158073 0 0 1480 0 61012 129310 

43 88 0 90237 158239 0 0 1489 0 63721 130803 

44 89 0 90237 158305 0 0 1497 0 66492 132150 

45 90 0 90237 158290 0 0 1503 0 69325 133355 

46 91 0 90237 158215 0 0 1509 0 72220 134419 

47 92 0 90237 158060 0 0 1513 0 75178 135346 

48 93 0 90237 157577 0 0 1515 0 78197 136195 

49 94 0 90237 157266 0 0 1517 0 81278 136925 

50 95 0 90237 157198 0 0 1517 0 84420 137440 

51 96 0 90237 157198 0 0 1514 0 87623 137630 

52 97 0 90237 157316 0 0 1507 0 90882 137287 

53 98 0 90237 157604 0 0 1493 0 94193 136035 

54 99 0 90237 158134 0 0 1467 0 97544 133177 

55 100 0 90237 159030 127374 0 1421 0 100915 0 

 

请您在了解以上案例【利益演示】内容时，注意以下提示信息，可辅助您更准确的理解案例内

容： 

（1）以上利益演示中所有数值均为实际取整所得，与实际数值可能会略有差异； 

（2）以上利益演示中红利利益演示纯粹是描述性的，仅供参考。该红利利益演示是基于公司

的精算及其他假设，不代表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代表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预期，

保单的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实际的红利水平由本公司的经营状况确定，可能高于或低

于该演示的红利水平； 

（3）“现金价值”、“满期保险金”均为保单年度末的值，其中，“现金价值”不包含保单

年度末的生存给付金额； 

（4）本保障计划单位为人民币元，假定被保险人为标准体，所列费率、基本保险金额等与保

险合同不一定一致，请以保险合同为准。 

 

本产品说明书所载信息供您在理解本产品时参考，各项内容均以《合众安护优年

两全保险（分红型）》条款为准。 

 

 

 



 

 7 

投保人声明：本人已阅读保险条款、产品说明书和投保提示书，了解本产品的特点和保

单利益的不确定性。 

 

投保人签章：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